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关于本专科学生
筑梦奖学金的评定办法
根据四川省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关于做好筑梦奖学评审工作相关文件精神，结合我院实际，制定本办法。
1、 申请条件
（1） 基本条件
二年级以上（含二年级）的全日制普通本专科（含高职，第二学士学位）在校生，同时符合以下条件：
1、热爱社会主义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2、尊重宪法和法律，遵守学校规章制度；
3、诚实守信，道德品质优良；
4、在校期间学习成绩优良；
5、家庭经济困难（在校期间任一学年通过学校家庭经济困难认定入库的学生），生活简朴；
6、仅限获得过国家开发银行承办的国家助学贷款（不含2025年秋季学期贷款学生）；
7、2024-2025学年未获得国家奖学金或国家励志奖学金。
（二）学习年限
本专科二年级（含二年级）以上；专升本学生进入本科阶段第2年（含第2年）以上。
（三）学习成绩
1、上学年无挂科记录。
2、上学年学习成绩排名与综合考评成绩排名在评选范围内均位于前30%（含30%）。学习成绩排名与综合考评成绩排名的范围应一致。学生排名比例计算方法（凡涉及排名的，均用此方法）为：学生成绩（综合考评成绩）排名/排名范围总人数×100%。
2、 加分计算方法
1、根据《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关于“四川轻化工大学优秀学生奖学金”的评定办法》中的综合加分，计算上学年绩点A；
2、上学年获校三好学生、优秀学生干部、优秀团干部、优秀团员、社会活动积极分子、社会实践先进个人等荣誉称号之一记0.15分，校级以上相关荣誉记0.2分，计算绩点B；
3、筑梦奖学金绩点为A+B。
三、评审程序 
（一）学生本人申请
符合条件的同学向所在学院提出申请。学生提交相关证明材料，填写《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筑梦奖学金评定表》。
（二）学院评审
学院受理学生申请材料，组织开展评审工作，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组织等额评审，确定名单后报学生资助管理中心。
             
